2017年度武汉市总部企业认定申报指南
根据《武汉市政府关于印发支持企业发展若干意见及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等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关于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武政〔2015〕35号，以下简称武政〔2015〕35号文）和《关于进一步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武政规〔2016〕29号）的要求，现就2017年度武汉总部企业认定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请认定为总部的企业，须满足武政〔2015〕35号文中规定的相关条件。
二、实施步骤
（一）受理申报。各区商务部门负责受理辖区内2015年度及以后在我市注册成立企业（以下简称新引进企业）的认定申请，区发改部门负责2015年度以前在我市注册成立企业（以下简称现有企业）的认定申请，并分别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于3、6、9、12月的5日前出具初审意见分别报市商务局、市发改委。
（二）部门联合会审。市发改委、市商务局收齐初审意见后，会同市经信委、市工商、统计、国税、地税局等部门对申报企业进行会审，分别提出会审意见报市投资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市投委会”）办公室汇总。
（三）市投委会审定。市投委会办公室根据会审意见，提出拟认定总部企业名单，报市投委会审定。

（四）公示公告。市投委会审定通过后，市发改委、市商务局（以下简称认定牵头部门）将审定的企业名单，在媒体上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通过后，各认定牵头部门负责分别将通过的名单在媒体上公告，并授予武汉市总部企业证书。
三、申请企业需提交资料
申请企业需按要求提交以下资料（并按以下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并提交电子版申报资料，复印件必须由申请企业加盖公章并交验原件。
（一）《武汉市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见附件一，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原件）。
（二）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报告（见附件二，加盖公章，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申请企业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复印件）、企业出资人信息（2016年以前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需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三）申请企业银行基本账户最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信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等公司实际经营支出的，还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股东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还需提供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复印件）

（四）根据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和《商务部关于改进外资审核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国务院列明的暂不实行认缴登记制的行业，企业需提供最近一期的实缴注册资本验资报告。（复印件）

（五）属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100强企业在我市投资设立的企业申请认定为总部企业的，分别以美国财富杂志、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等机构发布榜单为准。
（六）申请企业经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须包含申报企业在汉投资相关情况）。（复印件）

（七）区域总部须提交母公司营业执照（三证合一、五证合一）、企业出资人信息(母公司为境外企业的提供母公司主体资格证明文件)；母公司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前两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母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等授权设立总部、履行总部职能的授权文件及总部企业管理服务的企业名单。（复印件）
（八）申请企业的3个及以上下属企业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五证合一）、企业出资人信息（2016年以前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需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九）申请企业出具的真实性承诺书和保证在汉经营10年以上的承诺函（见附件三，加盖公章，原件）。
（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四、有关说明

地方财政贡献包括申报企业在本市缴纳所属期税款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计入地方分成部分。企业可根据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25%，营业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教育费附加等的100%核算进行自我评估，具体数值以税务部门核算的数据为准。
五、各区联系方式：
武昌区：发改委  李  丰 88936228

        商务局  杜  凯 88936329

青山区：发改委  李  圳 68860109
        招商局  谢  青 68860053
洪山区：发改委  许兴春 87678158

        商务局  汤晓杰 87673255

硚口区：发改委  陈  欢  83426423
        招商局  胡丽萍 83426506
江岸区：发改委  殷进军 82738511

        商务局  袁  野82903396

江汉区：发改委  王琰琰 85734568
        商务局  汪  腾85785113

汉阳区：发改委  王静远 84468519

        招商局  代小辰 87673255  

黄陂区：发改委  李育林 61008871

        招商局  傅  伟85923218

新洲区：发改委  邱  怡 86926267

        商务局  王  哲 89620105

蔡甸区：发改委  李国华 84994293
商务局  马  楠  84992478
江夏区：发改委  祝俊峰 81568238
        商务局  孙  勇 81568115
东西湖区：发改委  闫  格 83389681
          商务局  陈  兵83225775
武汉经开区：发改局  李  炎 84892872
招商局  闫庆波 84891561

东湖开发区：发改局  成  鲲 67880092 

            投促局  孙晓玲 67880464
东湖风景区：经发局  商虹鸣 86779115
化工区招商局：经发局  张晓博 86869911

附件1：

武汉市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

申报单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申请单位填写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注册地址
	
	机构代码
	

	
	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
	
	投资总额
	

	
	法人代表
	
	办公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联系人
	
	办公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认定类别
	□现有总部企业认定        □新设立总部企业认定　　           　     

	申请理由
	（对照申报条件和标准进行说明）



	分支机构

情况
	申请企业的分支（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共计       个，其中湖北省内      个、湖北省外    个，营业收入中来自下属分支机构的比例       ％

	
	本市外下属分支机构名称
	1、

	
	
	2、

	
	
	3、

	
	
	4、

	所属行业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 □餐饮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 □旅游业 □房地产业 □科技服务业 □工程设计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履行总部职能介绍
	

	所填缴税必须是与申报单位名称对应的纳税人识别号

	申请企业主要经营状况
	上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或产值）
	(人民币，万元)
	上年末资产总额
	(人民币，万元)

	
	上年度缴纳主要税收
	增值税
	(人民币，万元)
	个人所得税
	(人民币，万元)

	
	
	企业所得税
	(人民币，万元)
	消费税
	(人民币，万元)

	
	其他
	(人民币，万元)

	申报

单位

声明
	本公司经营规范，无违法违纪行为，且上述所填资料均保证真实，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各区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申请企业请下载本表格的电子文档，用A4纸双面打印，据实填报资料后由法人代表签名加盖公章。

2、申请企业主要营业状况数据应与提交的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附件2：
（公司红头）

XXX企业关于申请武汉市总部企业

认定的报告（模板）

XXXX区：

    根据《文件名》和《申报通知》，我公司拟申请认定为武汉市总部企业，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申请企业注册资本、注册时间、出资信息、所属行业。区域总部还须介绍母公司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

（申请企业上年度年营业收入及纳税情况、从业人数、主营业务、在汉投资情况、在该行业中的地位及排名，企业的优势和亮点。区域总部的还需介绍母公司情况。）

三、企业履行总部职能情况

（申请企业3个及以上下属分支机构数量及名称等情况、申请企业对下属分支机构履行的具体管理服务职能）

现提交相关附件及支撑证明材料，请予审核！

                             XXXX公司（加盖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3：

（公司红头）


关于经营年限的承诺书
XXXX区：
我公司承诺在武汉市经营不低于10年，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经营活动和统计报送制度，否则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4：

（公司红头）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XXXX区：
我公司在此次申请武汉总部企业认定中，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